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
	案件名称
	合肥芯东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收购株式会社东进世美肯部分业务案

	交易概况（限200字内）
	合肥芯东进新材料有限公司（“芯东进”）、初芯共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初芯共创”、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韩博高新”）（三方统称为“买方”)与Dongjin Semichem Co., Ltd.(“韩国东进”)、Dongjin Global Holdings Limited(“香港东进”)(统称为“卖方”）签署协议，由买方收购卖方以其在中国境内九家公司100%的股权和专利权作为出资新设的目标公司70%的股份，从而收购卖方在中国的全部湿电子化学品业务（“目标业务”）。交易前，韩国东进单独控制目标业务，交易后，芯东进单独控制目标业务。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每个限100字以内）
	1.芯东进
	芯东进于 2025 年 12 月 8 日成立于安徽省合肥市，主要业务为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电子专用材料研发与销售。

最终控制人为王照忠先生和尹佳音女士。王照忠先生通过翰博高新，从事液晶显示器光学引擎、背光模组、导光板、光学材料等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尹佳音女士通过初芯共创从事半导体显示领域的硬科技产业投资业务。   

	
	2.目标业务

	目标业务由韩国东进和香港东进持有的位于中国的9家工厂实施，分别为北京东进（100%持有鄂尔多斯东进）、四川东进、武汉东进、东进电子材料（启东）、成都东进、合肥东进、重庆东进、惠州东进以及福州东进,主要从事湿电子化学品中的铜蚀刻液和正胶剥离液的生产和销售业务。

最终控制人为韩国李晙赫家族，李晙赫家族通过韩国东进从事半导体与显示材料、发泡剂和新能源材料业务。

	简易案件理由（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
	( 1.在同一相关市场，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

	
	( 2.在上下游市场，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 3.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 4.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 5.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 6.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

	备注
	混合集中：

2025年中国境内铜蚀刻液市场

目标业务：10-15%

2025年中国境内铝蚀刻液市场
目标业务：10-15%
2025年中国境内正胶剥离液市场
目标业务：20-25%


